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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海珠区金沙路9号岭南V谷-工控科创大厦22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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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 议案名称：《关于<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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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